
浦东新区建设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专项资金实施细则

专项资金实施细则

一、目的依据

为推动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工作，根据《关于 2018 年继续

利用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财办建

〔2018〕96 号）和《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浦府〔2018〕

151 号），结合浦东新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适用对象

工商注册地和财税户管地均在浦东新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高校、国家级

科研机构、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分支机构可不受工商注册和财税户管的限制，但办

公地需在浦东新区。

三、支持范围和支持方式

1、支持范围。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培育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业态、支持创新主体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等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及

上级部门要求浦东新区落实的工作。

2、支持方式。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股权投资两种方式支持。



四、细则

（一）支持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发展

1、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

平台建设。对参与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建

设的机构，知识产权运营业务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万以上，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浦东设立分支机构，并给予一次性奖励 600 万元。

对市、区政府重点引进的国际知名知识产权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2、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区域内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托管服务。对托管达

到 30 家及以上的机构给予奖励，根据托管绩效，按照每托管一家企业给予一次

性奖励 1 万元的标准，每家机构每年最高奖励 100 万元。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3、产业联盟、行业协会、高校等单位为 10 家及以上区域内企业开展知识产权

维权服务，且公开发布年度重点行业风险预警报告，对该服务单位给予一次性奖

励 30 万元。



4、企事业单位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中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依法维权并成功，

按其实际支付的律师、公证、调查、检测、鉴定、检索评价等合理费用的 50%

给予资助，每家单位每年不超过 50 万元。

（三）支持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

5、企事业单位完成专利转化、交易、许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

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鉴证，对实际交易额 5‰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家

单位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

6、对经认定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和培育企业、上海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设有独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新引进或培养 1 名以上

知识产权中高级管理人才，管理人才须具备专利代理师（人）资格或专利（管理）

工程师等职称，且新申请 PCT 专利 2 件以上，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7、对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的企事业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8、企事业单位培育高价值专利组合，每个组合中有效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达到 60

件（对获得药品生产批件、医疗器械生产批件的，其组合中发明专利数量可放宽

至 30 件），申请 PCT 专利数量达到 12 件，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四）支持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9、支持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对以知识产权为基础资产

公开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起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为发行规模的

5%，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对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的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1 万元。

（五）支持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10、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开发、引进知识产权应用型、紧缺型人才培养

项目，为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开展知识产权专业技术和业务技能培训，指导、帮助

受训学员取得知识产权相关学位证书或市级以上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认

定的专业资质，年度累计超过 50 人次的，对每个项目每年给予 30 万元奖励。

（六）支持张江科学城建设

11、根据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浦东新区财政局、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联合印发的《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专项发展资金支持知识产权发展实施细则》，对

海外专利布局、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贯标、版权运用和保护等项目进行资助，具

体由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实施。

（七）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12、根据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浦东新区财政局联合印发的《浦东新区科技发

展基金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对国内外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工作培育试



点示范单位、优秀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维权援助、重大项目知识产权分析评议、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项目进行资助，具体由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实施。

五、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在申请时，需提交申请表、单位证照、材料清单。此外，还需要根据所

申报项目提交如下材料：

1、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奖励：审计报告；参与平台建设的证明材料；政府会议纪

要等证明材料。

2、知识产权托管奖励：托管服务协议；托管企业清单；托管服务台账记录；托

管项目报告及例证材料。

3、知识产权维权服务奖励：组织机构证明文件；维权服务企业清单；维权服务

协议；维权台账记录；风险预警报告等相关证明文件。

4、知识产权非诉讼维权奖励：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维权成功证明；相关协

议及对应发票。

5、专利运营奖励：专利转化、交易、许可合同及发票；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

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出具的鉴证证明；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出具的

专利变更或许可备案证明；项目报告。



6、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建设奖励：企业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相关材料；企业

认定资格证明；企业知识产权人员社保证明（半年以上）、专利代理师（人）资

格或专利（管理）工程师职称证明；PCT 专利申请材料。

7、知识产权贯标奖励：企事业单位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证书。

8、高价值专利组合奖励：PCT 专利清单及受理通知书；所有中国发明专利清单；

高价值专利组合分析报告。

9、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奖励：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备案材料、公开发行书。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奖励：质押登记证明；贷款合同及银行放款凭证。

10、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奖励：培训项目学员名单；相关知识产权资质证书；人

才培养项目报告。

六、操作部门及审批程序

本实施细则操作部门为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受理。

受理机构受理后，操作部门审核、公示、发文，浦东新区财政局拨款。

七、申报渠道



本专项资金申报实行一网式受理，申报单位根据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浦

东新区建设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专项资金申报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

浦东新区企业财政政策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八、监督管理

申报单位必须真实填报申报信息，不得提供虚假材料。项目单位对专项资金资助

经费的使用负责。对于申报材料不实、不遵守承诺及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单位，采

取追回相关专项资金、取消其申报项目资格等管理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项目单位和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和管理，会同浦东新区财政局等部门做

好资金审核、监管工作，并根据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组织开展专项资金

绩效管理，编制专项资金绩效评估报告。

九、保障措施

本实施细则实施需要的与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相关的系统数据维护、资格审

查、审计、绩效评价、信用监测、法律等费用另行安排。

十、附则

本实施细则与《上海市张江科学城专项发展资金支持知识产权发展实施细则》、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按照“从优不重复”

原则执行，申报单位择优申报。



本实施细则由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本实施细则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

起施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期

间，符合本实施细则的，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